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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195 股票简称：中牧股份 编号：临 2014－015 

 

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告所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告所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不会使公司对中国牧工商（集团）总公司、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形成较大的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会议审议情况 

2014年3月21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7票（包括4名非关联

董事和3名独立董事）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同意公司与关

联方中国牧工商（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中牧总公司”）2014年度内的日常

关联交易事项，以6票（3名非关联董事和3名独立董事）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同意公司与关联方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达威”）2014年度内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包括： 

（1）公司及所属企业继续委托中牧总公司出口部分产品（包括生物制品、

饲料添加剂和兽药），委托采取代理或销售两种方式。 

（2）公司及所属企业继续向中牧总公司采购部分生产经营用大宗原料。 

（3）公司继续向金达威采购生产原料。 

2、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出具了相关意

见： 

（1）公司已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沟通，我们已提前审阅了相关

材料，资料基本详实，有助于董事会作出决策。 

（2）通过对公司提供资料的初步阅读，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与公司日常

生产经营密切相关，有助于控制公司生产成本，交易符合公司发展要求。 

（3）基于以上判断，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进

行审议。 

3、公司独立董事和审计委员会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如下独立（审

议）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和审计委员会同意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认为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符合法定程序，交易行为符合公平原则，

有助于保障生产经营的正常开展，有利于公司生产成本的控制，保证原料供货的

稳定性，符合公司市场战略。交易未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符合全体股东和公

司利益。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1、2013年公司与中牧总公司发生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详见《中牧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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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年度报告》。 

2、2013 年公司与厦门金达威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为 1,782.47

万元。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本次预

计金额

（万元）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

与关联人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金额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万元） 

占 同 类

业 务 比

例（%）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向关联人购

买原材料 

中牧总公司 2,800 6.62 283.58 0.38 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金达威 4,500 255.24 1,782.47 2.4 饲料业务发展需要 

小计 8,300 261.86 2,066.05 2.78  

委托关联人

销售产品、

商品 

中牧总公司 4,300 468.18 2,223.76 10.28 公司出口业务发展需要 

小计 4,300 468.18 2,223.76 10.28  

合计 12,600 730.04 4289.81 13.06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中牧总公司的情况 

1、基本情况：中牧总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春新，成立于 1982 年 12 月 3 日，

注册资本 783,117,230.96元，其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兽药经营(具体范

围以许可证为准，有效期至 2015 年 12月 15日)；批发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

婴幼儿配方乳粉）（有效期至 2016 年 05月 04日）；粮食的收购。一般经营项目：

畜牧产品业的投资与管理；草产品、饲料、饲料添加剂、大宗饲料原料、宠物食

品的销售；进出口业务；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仪器机械设备、化工产品（危险

化学品除外）、汽车的销售；自有房屋出租；物业管理；化肥的销售；仓储业务。

公司住所为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号十一区 20号楼。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中牧总公司持有本公司 22,800 万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 42,980万股的 53.05%，为公司控股股东。属《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第一项规定的情形。 

3、中牧总公司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 

（二）关联方金达威的情况 

1、基本情况：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江斌，住所：

厦门海沧新阳工业区；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8,000万元。经营范围：生产饲料添

加剂（产品名称及有效期见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编号:饲添（2010）0231）；

生产食品添加剂（产品名称及有效期见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编号：

XK13-217-00038）；销售维生素类饲料添加剂、食品添加剂；生产及销售化学医

药原料、有机化工中间体及化工原料、硫酸铵产品（不含须经前置许可的化学品）；

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商品及技术除外。（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

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持有金达威 4,764.412 万股股份，占其总

股本的 26.47%，公司高管人员任其董事、监事。属《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第三项规定的情形。 

3、金达威是国内重要的单项维生素供应商，盈利状况良好，多年来一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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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复合维生素生产原料的主要供应商，具有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根据公司经营的实际需要与市场情况，公司及所属企业就委托中牧总公司出

口部分产品（包括生物制品、饲料添加剂和兽药等）、向中牧总公司采购部分生

产经营用大宗原料以及向金达威采购维生素产品等交易事项，分别与关联方签订

相关合同，交易价格以当期市场价格为参考标准，交易价款根据约定的价格和

实际交易数量计算，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参照行业标准或合同约定执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经过多年的发展，中牧总公司在品牌影响、业务渠道以及在农牧业进出

口贸易领域均有着深厚的积累，领先的行业地位使其在动保产品出口、饲料添加

剂原料的采购和销售方面拥有较大优势。通过上述关联交易，可以借助控股股东

中牧总公司的优势地位，扩大公司产品销售规模、增强公司规模采购优势，发挥

协同效应，同时遵循市场化交易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 

2、由于单项维生素是复合维生素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原料组成，公司是国内

重要的复合维生素生产厂家，金达威是国内重要的单项维生素供应商，公司与金

达威的关联采购是保障公司业务开展的重要部分，同时交易完全遵循市场化原

则，交易价格公允，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 

3、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业务发展有积极影响，但不影响公司独立性，也不

会使公司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严重依赖。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前认可意见书； 

3、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